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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臺灣閱讀節「森林故事村」故事屋 

徵求說明 

壹、時間 

107 年 12 月 1 日（星期六）10 時至 17 時 

貳、地點 

大安森林公園籃球場南側草坪，詳見活動場地配置示意圖 

參、對象 

出版社、民間團體、讀書會、基金會、公共圖書館 

肆、活動規劃 

邀請出版社、民間團體、讀書會、基金會、公共圖書館組 20 隊組說

故事，提供民眾多元的閱讀體驗，營造故事村氛圍。 

（一）活動型態：扣合臺灣閱讀節精神，規劃故事屋與故事篷(帳篷形式

不同)，以說故事或表演形式或說故事中導入表演與閱聽者互動，

型態不拘。 

（二）設施設備：每一單位以申請一個故事屋篷為原則，每一故事屋篷本

館提供 1 頂故事屋(篷)，每屋(篷)含地墊、3 張兒童椅凳、1 組攜帶

式擴音麥克風。 

（三）活動經費： 

1.每一故事屋篷本館支給 3,000元活動費用，得用於故事屋場地布置、

道具購買、材料費及活動所需必要支出。 

2.本館支給 5,000 元鐘點費，以一故事屋篷單位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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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活動經費由申請單位先行墊付，相關單據檯頭開立「國家圖書館」，

統一編號 03734203，於活動當天由專人核實支給現金。 

4.鐘點費由本館製作國家圖書館領據，於活動當天交給各屋負責人依

領據所需項目完整填寫，回執給本館故事屋承辦人員辦理後續鐘點

費申請結核作業。 

肆、申請方式 

有意申請單位，請於 10 月 31 日（星期三）前填妥申請書，以電子郵

件傳送至 hhm@ncl.edu.tw，以利彙整。 

伍、聯絡人 

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徐惠敏專員 

電話：02-23619132 分機 135 

電子郵件信箱：hhm@ncl.edu.tw 

※大安森林公園活動場地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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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設施設備樣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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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臺灣閱讀節「森林故事村」故事屋申請表 

合辦單位  故事屋名稱  

聯絡人  聯絡電話  

電子郵件  手機  

設備需求 

□1故事屋（含地墊、3張兒童椅凳、1組攜帶式擴音麥克風） 

□1故事篷（含地墊、3張兒童椅凳、1組攜帶式擴音麥克風） 

□其他(1 故事屋蓬以上，請說明總故事屋篷數量 )： 

 

人力配置 工作人員____人，葷____人，素____人。 

活動內容 

以 100 字為原則 

經費明細 

項目 單價 數量 總計 說明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總計   

 

 


